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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川地多产井盐#其各地所存的全面记录和反映四川井盐生产经营过程的盐业契约档案的数量和内容

都极其丰富% 其中#自贡地区所存的井盐契约档案是其中的代表% 而对于自贡井盐契约的研究#国内学者的研究大

多数集中于契约当中所蕴含的井盐生产情况研究#盐商发家历史或者是少部分的对于井盐经营模式等内容的研究#

对于自贡井盐契约所反映的井盐生产中对于土地利用的土地资本化现象鲜有研究%文章拟采用土地资本化相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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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资本化之理论基础

"一%土地资本化概念界定

所谓资本化!1,C07,-0D,70(+"就是把资产凭其收益

转换成资产的现期市场交换价值的过程# 而土地作为

一种资产$其权利人可以凭借自己土地现在的收益$就

能实现自己现有土地的交换价值# 土地资本化本质上

是一种价值实现过程和市场操作机制$ 是一种能够使

土地价值增值的过程#所以$土地资本化是指把土地资

源作为资本来经营$ 从而获取一定经济报酬的经营过

程E%F

#

传统土地资本化理论认为$ 完善的土地资本化构

成须以完整而明确的土地所有权为前提# 如秘鲁学者

德%索托!G5*+,+=( =5 /(7("在其名著&资本的秘密'中

认为$正规的所有权制度把(僵化)的资产积累转化成

(活跃)的资本E&F

#也就是说$要想实现资本化$就必须要

对资产建立统一的*正规的合法所有权制度$即土地这

一资产的资本化的关键就在于要建立统一* 明确的所

有权制度#但是$随着社会环境的进步$土地所有权理论

的演变经历了一个从重(所有)到重(利用)的转变EHF

# 耶

林!I)=(-C2 4(+ '25*0+;"在&法律目的论'中指出+所有

权行驶的目的$不应当仅仅为(个人利益)$应同时为

(社会利益)# 这是(个人和社会协调)的所有权思想的

出现$澳大利亚的麦克尔森!J052,5-6(+"将其发展为

(所有权只是独占性的权利$而不是一个不受干涉的个

人权利)#

EKF其从重视所有权的独占权能演变为重视所

有权的使用权能#所以$现在土地资本化的运作并不一

定要以明确的所有权为前提$ 只要有完整而明确的使

用权就可以构成土地资本化的运营模式#

"二%土地资本化基本方式

#5土地租赁

土地租赁$ 即农地所有权主体或承包经营权主体

在保留集体土地所有权或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 将农

地使用权转让给受让人$ 并获取一定经济收入的市场

行为#

%5土地股份合作化

L



土地入股! 是指土地所有权人以自己所有的土地

所有权或者是用益物权人以自己的用益物权折合成一

定的股份! 与其他的投资者投资组成股份合作经营关

系" 如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户以土地使用权入

股! 与其他的农户或者工商企业等农业投资者形成股

份合作经营关系! 建立股份合作企业! 并按股份获得

股息和红利"

!"土地担保

土地担保是指土地所有权人或者是用益物权人以

其所享有的所有权或者是用益物权作为担保! 来获取

一定的收益" 也就是说!土地的担保!非以本身为担保

物!而是以土地所能获得收益为担保物" 在我国!根据

物权法 "#$条#担保法第 %&条的规定!建设用地使用

权以及$四荒地%的土地使用权即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可

以进行抵押的!但我国的土地所有权却不能进行抵押"

对于土地权益也即使用权的质押! 我国法律法规并没

有做出明确的规定" 按照&担保法解释'第 '(条规定!

以公路桥梁# 公路隧道或者公路渡口等不动产收益权

出质的! 可以比照担保法第 ()条第 &款规定的第 &项

$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的规定处理"可以这样推测!允

许土地使用权这种权利的质押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

的" 但是!我国对此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土地产权的转让

按照 &牛津大词典' 的解释!$产权亦称财产所有

权!是指存在于任何客体之中或之上的完全权利!它包

括占有权#出借权#转让权#用尽权#消费权和其他与财

产有关的权利%"

*)+ 所以!此处的产权应该包括土地的

所有权#使用权或者是其他相关具有独占性的权利"在

我国! 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土地所有权不能进行转

让!只能由国家和集体所有" 但是!按照&物权法'#&担

保法'等法律的规定!产权所包含的土地使用权如建设

用地使用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权利在一定条件之下

却是可以转让的"

二!自贡井盐契约中土地资本化方式的

内容分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土地资本化这种高度市

场化的土地交易运作方式的产生是同商品经济的快速

发展密切相关的" 现存的自贡井盐契约最早的为 "(%,

年(雍正十年)的西秦会馆地基文约!下至 "'&'年" 契

约档案显示!在这一时期自贡的盐业生产中!已经形成

了较为发达的土地交易市场! 有着比较成熟的土地资

本化运作方式!详见分析如下"

"一#土地租赁契约之内容的考察

在井盐生产之中!作为投资者的客人必须要有相关

的土地才能进行盐井的开采#盐灶的煎烧等一系列的工

作" 土地租赁就是投资者获取生产用地的一种方式!土

地租赁大多数是用于盐井生产开凿!如下约所示*

实立合伙开凿盐井文约人李洪顺! 余龙海! 余绍

堂!邱平安四伙"灶名泗鸿灶"今凭中佃到邱平安业内"

指名开凿盐井四眼车基!井基!柜房地基#每井壹眼"议

定押租银钱陆串文"开凿之时全交$议定每年称水租钱

照盐斤取纳"胡市售出每千斤纳钱五百文照算%又议每

年每眼称纳盐五十斤"以定四次秤纳"二十两秤为准$

俟后盐井下蟈"从此起租$ &&李洪顺三股"余龙海三

股"余绍堂一股"邱平安三股"股份注明"修立房屋!兴

土动工!人工吃食!篾麻油亮!竹木树料!牛只!锅口!开

淘盐井"照股均派$

!"

在上约之中! 我们可以看出土地租佃约主要的内

容特点*

第一! 土地的租佃方式" 本约是关于四伙投资人

$李洪顺#余龙海#余绍堂#邱平安%投资租佃土地以$开

凿盐井四眼车基#井基#柜房地基%!是典型的土地租佃

契约"其中所反映的有两种租金交纳方式!即定额制的

租佃方式和分成制的租佃方式" 定额制的租佃方式是

指土地租金的计算为双方约定的固定价格! 在土地租

赁期间租金不会发生改变!即本约所称$每年每眼称纳

盐五十斤%"分成制的租佃方式是指土地租金不为固定

价格! 土地租金的收取要以盐井或者其他生产设施的

一定的产出标准来计算! 并且租佃双方当事人在订立

契约之处对此标准实现作出约定! 如本约之中所约定

的$每千斤纳钱五百文%"

第二!土地的租期"土地的租期大多是契约签订双

方自行约定!如上引契约之中的$一佃十二载%" 此外!

土地的租期起止时间的计算也有一定的特点! 一种是

自行约定一定的时间点! 另外一种是要以一定的条件

作为起算的标准!如$俟后盐井下!!从此起租%!即将

盐井的投入生产作为起算的条件"

第三!土地租佃契约!要求用以租佃的土地没有权

利瑕疵!一旦出现瑕疵!出租主体对此负担保责任"

"二#土地入股契约之内容的考察

土地入股分为土地所有权入股和土地使用权入

股"在土地所有权入股形式中!土地所有者以土地所有

权入股!并与其他投资者组成股份合作经营关系"土地

所有者取得经营者身份! 并且能够参与到经营活动中

来"在自贡井盐契约之中!土地入股契约主要存在于出

山约之中"

所谓出山约!也称$过岗契%!即作为投资者的客人

(



为租佃土地与地主相洽商所缔结的! 并约定双方合伙

经营和开凿盐井的契约"出山约就其内容而言!分为两

种#一种是投资者直接与地主洽商缔结!如有乾隆四十

四年约载$立凿井合约人蔡灿若等!今凭中佃到王静庵

名下已填如海井大路坎上地基壹埠! 平地捣凿同盛井

一眼%

!"#$%&

&另外一种是承首人出面与地主所缔结!承受

人又名'承首办人%($承首办井人%或者$团首%' 是依靠

管理(经营技术或投资而获得$承首股份%作为报酬的

一类特殊人群!(# !)#

) 承受人又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承受

人直接向地主承租地基之后!再去组织投资者!承受人

自己也往往认股投资& 另外一种是由客货自行租来地

基!然后转交承首人组织其他投资者!"#$(*

*在这两种情况

下!承首人都要取得一定的报酬!这类报酬大多以盐井

或者是盐灶的一定的股份份额的形式出现!被称为'乾

日份%+'浮锅%或者是'辛力钱%"在出山约之中!由承首

人出面而订立的契约占大多数!如下约所示"

立承受办井文约人刘光辉!赵廷注!李旭江三人"

今凭中证" 办到富邑邱五家坡业内王书元五房人等

地基内"#$比日凭证议定%地主"每眼取稳租铜钱壹

百串整"日后无还& 每眼地脉锅份陆口内"拨出浮份

口半"付与承首主人"以作费心之资"均系子孙永远管

业& 其始初修造廊厂'挖井安圈!大小木竹"一切用费

等"照拾捌口均派"不与地主浮锅相染(其地主出井基'

车基'灶基'柜房'财门'牛棚'偏厦'牛马出路'抬锅运

炭'倾渣放卤'安笕安桶'取石取土"任客修造一切基

址"该地主人出无得阻碍( 如地基不明"一力有王姓五

房人等承担" 不与客人相染$$如井成大功" 保满四

口"始行分班"客人不得异说( 凡报课推煎'官钱费用'

迎神演戏一切费用"照拾四口均派(若客人停工住凿

二'三月"承首人将合约退还地主"凡开户人等不得称

说工本(

!"#$$%

此文约表明!出山约具有如下内容特点#

首先!就契约形式而言!出山约同一般的土地租佃

约十分相似!都要书明出佃人和成佃人的姓名(井址以

及拟开凿的井名!但是两者的性质却是大不相同"一般

的土地租佃契约只是约定了如何出租土地以及如何收

取租金!地主并没有参与到井盐生产经营之中"但是在

出山约之中!其具体规定了地主(投资者(承首人的权

利(义务!以及彼此所占的股权份额"

其次!出山约之中!规定了地主'分班%的条件" 所

谓'分班%!又称进班(起班!盐井锉办成功!地主得以分

享盐井收益!同时也必须承担维修(保养(继续深淘及

各项费用!"#$(%

" 如果地主可以分班!即意味者地主已经

正式分享其所占的股份!和货币投资者处于同一地位"

地主得以'进班%的依据基本上是盐井投产之后的产量

指标"如上引之约'如井成大功!保满四口!始行分班%!

此处所说的'保满四口%即是地主得以进班的标准"

第三!地主在买卖自己的地脉日份的时候!一般是

将井址地皮一并出卖!不需要专门在契约之中注明!因

为'倘无提留字样!则其地脉井份当然包括于卖契内一

并出卖! 股伙不得以未经载明地脉井份而另生枝节&

,,盖地脉井份为地主之所有权!完全自由!不能受旁

人牵连也%*

!"#+%

!三"土地担保契约之内容的考察

土地能够以其担保职能! 使得土地所有人能够获

得相应的融资!其也是土地资本化的一种方式*土地的

担保在自贡井盐契约中主要是由以土地抵押和土地质

押的方式出现! 担保关系的标的即为担保人在盐井或

者是盐灶合伙之中所有的一定份额的土地所有权或者

是使用权! 这部分土地权益是附随于担保人在盐井或

者盐灶合伙之中所享有的那部分'日份%('锅口%*故在

土地担保契约之中!对土地权益的约定都是以'日份%(

'锅口%为名出现的*

第一种担保方式为土地的抵押! 即直接签订抵押

契约!并在契约之中约定以'日份%作为土地所有权或

使用权的份额为抵押物* 如#

立借银文约人李化三" 今凭证借到李用之名下银

一百两正"比日三面议定"每月共行息银二两正照算(

其息三关支用"其头银不拘远近相还"头利不得短少分

厘(嗣后无银借出"将己下江海井海盛灶所占锅份半口

抵押( 恐口无凭"立借约一纸为据(

!"

在此约之中!这半口锅份作为抵押物!其相应的地

基也就成为了抵押物!如果本利不清!日份及其对应的

地基等抵押物要由债权人出卖抵押*

另一种土地担保方式为与担保人所享有的日份或

锅口相对应的那部分土地所有权或者是使用权的质

押* 如#

立押业文约人王德君" 今将祖遗敦德堂之业阮家

大坟堡地名半边山业内之泗荣井壹眼" $$德君名下

应占日份五天" 兹凭证完全出押与胞叔秉之即璋欲即

经理人名下(比日凭证三面议定%$$此井定押年限七

年"自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一号起"至三十六年十月底

为满限之期"限内不能取回"亦不得外佃'外押'外卖(

支限满之时"德君将洋如数还清"始能将井接回( 其井

现未推办下锉"惟有火壹口"自押之后"任随秉之或自

煎"或转煎"或淘办"或停办"或转佃他人淘办"均听秉

之自由"德君不得过问(其井一井三基"现有柜房三间"

车房壹向"熟土一埠"以现种之界址为率"仍听秉之自

,



由或招佃等情!年满之日!仍然交还" #$立出押业字

约一纸为据%

!"#$%&

质押权!又称为质权!指因担保债权!占有由债务

人或第三人移交之物! 得就其卖得价金受清偿之权!"#

"

在此约之中! 作为担保物的王德君所有的泗荣井的五

天日份虽名为出押!但实际上转移了占有!由王德君胞

叔王秉之所占有!并且在约定的借贷期限之中!所有人

不能取回其日份"并且明确的规定对于担保物#不得外

佃$外押$外卖%!只能是债务人&将洋如数还清!始能将

井接回%' 虽然契约之中并没有约定!债务人到期仍然

不能清偿债务时质押权人是否会行使自己的质权" 但

是!我们可以合理推测!既然债权人已经合法的占有了

担保财产!如果其债权没有得到清偿!那么出于&理性

人%的本性!最为有效的能保障自己债权实现的方法就

是要从自己所占有的担保物之中获取清偿!&将洋如数

还清!始能将井接回%这一语句表明!债权人始终把占

有担保物作为自己债权的根本保障"当然!这里并不排

除债权人除继续占有之外其他的手段! 如变卖等" 所

以!王秉之所拥有的权利!同现在意义上的质押权具有

契合性" 这一土地担保契约!是一种典型的质押合同"

!四"土地所有权出让的契约内容考察

自贡井盐生产之中! 土地所有权的出让主要有两

种形式"第一种为土地所有权单独的转让!此种转让契

约的标的即为特定土地所有权( 另外一种为附随井灶

交易的土地所有权的转让! 即土地所有权作为盐井或

者是盐灶的附随部分!一次性或者是部分的转让出去!

此种契约中特定的土地所有权不单独为契约的标的!

契约的标的为盐井或者盐灶的所有权)

单独的土地所有权转让契约! 是投资者也即土地

所有权的购买人为了进行井盐的生产而购买土地!由

此发生土地所有权的出让!购买的土地可作为井基$灶

基$路基等等" 如*

立出杜卖水田文约人熊永传率子熊世家! 因另谋

好事! 原将祖遗分受上穈!地名姚家山业内正冲水田

一块!其界四围俱下管上!以田壁为界!请凭族中证!出

卖与黄海源井名下管业"比日三面议定&实记买价九九

铜钱一百一十串正!当即收请!无欠分文!亦无货物'债

帐准折"载粮一厘!在熊文信册内拨出立注"自卖之后!

任凭买主或佃人耕!或作修造基址!熊姓人等不得借故

生端言及赎取等语" 此系二家甘愿!并无勉强" 恐口无

凭!立出杜卖一纸付与买主永远为据"

!"#'(&

在此契约之中!土地&自卖之后!任凭买主或佃人

耕!或作修造基址!熊姓人等不得借故生端言及赎取%!

可见是直接出让土地的所有权)

盐井+盐灶生产的组织形式大多为合伙股份制!每

位所有者对盐井$ 盐灶的所有权都是以其手中的股份

份额作为量化标准的" 如果股东有意向转让自己所拥

有的股份份额! 那么与这部分股份份额相应的生产实

施$厂房也都要随之转移!其中也包括与之相应的土地

所有权"如果把自己所享有的股份全部买卖出去!就为

&扫卖%!即&寸土寸木寸竹寸石片瓦!无提留%(如果只

买卖一部分!就为&摘卖%!即出让者将自己的股份保留

一部分!买卖一部分"土地所有权附随井灶交易的土地

所有权的转让契约也就是这样产生的"

三#自贡井盐契约中土地资本化方式契约的

法律关系分析

!一"土地租赁契约中法律关系分析

首先!有关土地租赁的盐业契约之中!其主体有地

主与客人"地主也就是土地出租者!其在整个的法律关

系之中最重要的权利就是收取客人也即投资者给付的

租金!义务则是交付自己对自己所属土地的使用权"而

客人最主要的权利就是取得土地的使用权! 其义务主

要是要及时给付租金"

其次!在自贡井盐土地租赁契约之中!还存在着中

介机构,,,中人)不仅是在土地租佃契约之中!还存在

于土地入股契约$ 土地担保契约以及土地所有权转让

契约之中)在中国古代民事活动中!记录缔约双方合意

的有关权利与义务的书面约定均有第三方参与! 这构

成了中国传统民事契约中的独特现象,,,中人现象!$#

)

中人在自贡井盐土地租赁契约中又称为凭中$中证!如

上文所述几约之中都有 &今凭中佃到%$&比日凭中言

明%之字样)凭中主要在土地租赁关系中扮演着介绍人

和契约签订见证人的角色) 是凭中主持着整个契约的

签订!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凭中又是签约履行的监督

者)

!二"土地入股现象的法律关系分析

%&土地入股契约中!有三个主体!即地主$客人以

及承首人) 地主以土地做股!提供通常所说的&一井三

基%-盐井及井房$车房$灶房所占地基.和其他必要的

生产设施所占地基) 地主所占股份称为&地脉日份%或

者是&地脉锅口%)投资人称为&客伙%!其所占股份称为

&工本日份%+&客日份%或者是&开锅水份%)在有承首人

的情况下!还要从地脉日份或锅口中拨出部分股权!归

承首人所有!称&团首日份%+&乾日份%或&浮锅水份%)

'&在土地入股契约之中!地主主要有以下的权利

和义务)首先!地主有取得&地脉日份%或&地脉锅口%的

权利!并且不负担凿井费用) 这是地主最核心的权利!

$



是地主订立契约的目的! 其次"地主具有盐井回收权!

此类契约往往载明#煎满年份"天地二车$廊厂尽归地

主%

!"#$%&

" 也就是说如果双方约定的煎烧的盐井为年限

井" 那么在约定的期限届满之后" 盐井就会归地主所

有! 第三" 地主对股伙之中的出让股份行为具有同意

权! 除地主之外的其他股伙的股份转让"除&必须先向

伙内言明"如无人承手"方许外人顶佃%

!"#$'%

"还必须要

得到地主的同意"否则转让行为无效' 第四"地主有提

供井盐生产所需要的土地以及必要的生产设备的义

务"最主要是对&一井三基%及其他设备&车基$灶基$柜

房$财门%等设施的提供!

$(投资人即客人的权利与义务! 首先"客人凭借自

己的出资取得自己所占的股份 &工本日份%$&客日份%

或者是&开锅水份%!客人的股份可以转让"但是同地主

股份转让一样"必须要遵守先尽伙内"再伙外的原则"

并且依上文所讲其转让行为要取得地主的同意!其次"

当客人对盐井的开凿见工之后"客人享有进班经营$取

得股份的权利!土地入股合伙经营契约的签订"并不是

意味着地主同客人之间的合伙组织的正式成立" 只有

凿井的出产到了一定的标准"双方才能&进班%"从而享

有各自的股份份额! 再次" 客人要将各种费用按时交

纳! 费用主要有以下几种(&稳租%"也就是要缴纳一定

量的押金"如 &每眼取稳租铜钱壹百串整"日后无还%)

&底钱%"即破土凿井前各股筹集的备用资金"主要用于

支付地基押金等各项费用*&月费%"按月缴纳的凿井费

用)最后"客人在开始凿井之后至开凿盐井成功之前中

途不能停锉) 如果客人停锉一定时间"则&承首人将合

约退还地主"凡开户人等不得称说工本%"要承担相应

的违约责任"客人的先期投入不能返还)

)(承首人的权利和义务) 首先"承首人最主要的权

利就是获取自己的&团首日份%+&乾日份%或&浮锅水

份%"作为其&费心之资%的报酬!因为"承首人在组织地

主和客人相互之间订立契约的过程之中" 要担任中间

人$证人等多种角色"为契约的签订成功付出自己的心

血"作为报酬"其应该得到相应的份额! 此外"有时候承

首人也会直接出资投资盐井的生产! 其次"承首人承担

着契约签订中的中间人$组织者的角色! 大部分此类契

约在开头会言明&立承受办井文约人%"承首人在这里是

双方缔结契约的桥梁! 第三"承首人最主要的义务是组

织盐井的生产管理" 并且负责凿井过程之中的各项费

用的收取"并且在费用收齐之后组织开工下锉!%&#

! 这里

的承首人的权利职能颇类似于现在的&职业经理人%!

!三"土地担保方式的契约法律关系分析

%(土地担保关系之中的主体为担保人和被担保

人! 担保人以自己的日份或锅份作为担保物从而取得

被担保人的借款* 被担保人通过出借自己的资金从而

获得担保人的抵押物的担保" 在设定的担保方式为质

押的情况之下"还能获得对担保物占有$使用和收益的

权利! 此外"在这种担保关系之中"还有作为介绍者和

见证者的中人存在"也即上文所提及的凭证$凭中"如

&兹凭证完全出押%以及&兹凭证三面议定%!

*(在土地担保关系之中"土地是主担保标的物的

附属"在自贡井盐契约之中"土地作为单独的担保物的

情形不多! 最常见的担保物是被担保人自己所有的盐

井$盐灶的一定份额"即日份或者是锅口!在将日份$锅

份作为担保物的时候" 一般将其相应的土地也包括在

内! 要注意的是"担保人都是以自己所有的日份$锅份

设定担保"而不会涉及其他人所拥有的日份或者锅口!

$(担保人的权利和义务! 担保人最主要的权利就

是以自己所有的土地权益作为担保物" 从被担保人处

取得资金"如&今凭证借到李用之名下银一百两正%!而

其最重要的义务就是要按时归还自己的借款" 如果过

期不还"则债权人不能&将井交还%!

!四"土地所有权出让方式的契约法律关系分析

%(土地所有权出让的盐业契约之中"有两个主体(

出让人$受让人! 出让人通过直接出让自己的土地"或

者是自己所有的日份或者是锅口将土地一起出让获得

价款! 受让人受让出卖人的土地或者是日份获得相应

的土地所有权!除了这两个主体之外"土地所有权出让

的契约之中的主体还有中间人"也就是凭证$凭中!

*(土地所有权出让人的权利和义务! 首先"出让人

享有在签订土地所有权出让契约之后取得相应的土地

出让金的权利"这也是出让人最主要的权利! 其次"土

地出让人要保证自己对出让的土地的权利合法性! 一

般的"出卖人要对自己出卖的物品具有合法的处分权"

如我国合同法第 %$*条所规定(&出卖的标的物" 应当

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 因为"产权明

确是产权交易的前提!%%#

! 这种明确的产权规定是交易

安全的重要保证"否则会严重危及经济交易安全!在此

类契约之中" 大多数要明确的表明出让的土地或者是

日份的来源"如&祖遗%$&祖受%或者是&置买%"又或者

是作为承首人取得的&乾日份%"这些都是出让人对自

己合法所有的声明" 保证自己所出让的土地的产权明

确!其三"出让人对自己所出卖的土地或者是日份所包

括的土地的债权债务关系负担保责任"一旦&如有押借

押当$佃家长项"有卖主承当"不与买主相涉%"即出让

人遗留的法律风险要由出让人来承担!最重要的是"土

地出让人不得将自己的土地&一物二卖%! 如果出让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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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经出让的情况下!又将自己土地另行出让!则买卖

无效!出让人将会受到处罚"

OI受让人的权利和义务" 首先!受让人最主要的权

利就是受让土地出让人所出让的土地! 并且取得所有

权" 其次!受让人对于受让的土地具有追诉权" 受让人

受让的土地如果存在未结清的债权债务关系! 存在法

律风险的话! 其有权要求土地出让人对此负责并承担

相应责任"其三!受让人有及时的履行自己支付土地出

让金的义务"

BI土地所有权的出让遵循伙内或者亲属优先购买

的原则"如果出让者出让的是单纯的地基!则要先尽亲

房#后尽伙内的原则!即当出让者亲属没有购买的才能

由在同一伙内的合伙者购买!如果两者都没有受让!才

能将土地出让给其他人"但是!如果出让的是日份上附

随的土地的情形!则是先尽伙内#后尽亲房"如$成恐伙

等及子孙或另有别图者!必须先尽伙内!然后始向外说

话%"

PQRDCSO

以自贡井盐契约为代表的四川近现代盐业契约

中的土地资本化现象是我国社会自身所产生的!是

我国古代契约法的一部分" 作为一种与西方契约法

相比较而存在的中国古代契约法!自然有其存在和

发展的价值!这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契约的意义所在

PDER

" 所以! 对自贡井盐契约中土地资本化现象的研

究!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研究其中合乎中国传统观

念并且符合社会规律的内核!使其能够在现代发挥

作用!具有及其重要的史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

意义"

注释!

!"乐山地区档案馆 !"#$#$%&'#''(卷!

#"自贡市档案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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